附件2：

[bookmark: _GoBack]福建省2025年“福康工程”项目
实施效果评估服务要求

1、 服务参数要求
1.为2025年福康工程项目实施效果出具评估报告。
2.按照2025年福康工程项目招标要求，结合假肢相关国家标准设计项目评估方案。
3.评估机构满意度回访比例不低于50%的比例，专家现场实物评估比例不低于10%。(本年度项目预计假肢受助对象数量约为160例，所有受助对象地址都在福建省内）
4.具备康复辅助器具评估相关专业能力，可提供2名康复辅助器具专家开展评估工作，需提供假肢制作师执业资格、四级（含）以上假肢装配工职业资格或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以证明康复辅助器具专业能力。
2、 商务条件
1.付款方式：
	支付期次
	支付比例（%)
	支付期次说明

	1
	100
	完成2025年福康工程项目的实施效果评估报告，支付合同金额的100%。


2.其他要求：
（1）投标人应在2025年福康工程项目实施机构提供验收材料后10个工作日内出具实施效果评估报告。
（2）投标人应对评估报告的抽查过程原始数据保存三年以上。


